
 

 

電子報 

最新消息 

【3 月份國籍歸化測試日期公告】  

本（103）年 3 月國籍歸化測試，謹訂於 103 年 3 月 25 日(星期二)，報名截

止日期為 103 年 3 月 18 日。  

【戶口名簿請領紀錄查詢】  

一、  內政部為提供社會各界查驗新式戶口名簿請領紀錄，自 103 年 2 月 5 日

起於「內政部戶政司全球資訊網」（http://www.ris.gov.tw）提供新式戶

口名簿請領紀錄查詢功能。  

二、  首先，查驗本網站戶口名簿請領紀錄前，應先查驗所持戶口名簿是否具

核發戶政事務所浮水印、騎縫章、押花相關防偽功能。  

 

 

 
 

 

 
 

 

 
 

 

 
【跨機關行政協助戶籍登記】  

為擴大為民服務效益，便利設籍臺中市旅居金門縣之市民及設籍金門縣旅居

臺中市之縣民，能就近申辦各項戶籍登記業務，免除民眾往返奔波之苦，臺

中市政府與金門縣政府合作提供跨縣市行政協助服務。  

一、  實施時段：  

(一) 除例假日外，於每週一至週五上午 8 時至下午 5 時實施(中午彈性上

班時間仍提供跨縣市行政協助服務 )。  

(二) 依內政部公告戶役政資訊系統版本更新暫停服務時段及公職人員選

舉罷免法第 20 條規定，於選舉人名冊造冊基準日前 7 日起至投票日

103 年 3 月號（3 月 5 日出版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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止，因選務作業之需，該時段暫不受理跨縣市行政協助服務。  

二、  實施項目：  

(一) 出生(含同時認領)登記。  

(二) 死亡(含同時撤冠姓)登記。  

(三) 姓名變更登記。  

(四) 戶長變更登記。  

(五) 國民身分證統號錯誤 (重複)變更(更正)登記。  

(六) 原住民身分登記。  

(七) 代發申請書及附件。  

(八) 教育程度註記。  

 

活動快報 

【出國更 easy~自動通關行動註冊服務】首創  

為避免國人入出國費時排隊等待人工查驗，自 102 年 11 月起，每月第 2、4

週星期三上午 10:00 至下午 15:00，提供民眾至神岡戶政辦理「自動通關行動

註冊」。凡年滿 14 歲，身高 140 公分以上之在臺有戶籍國人，或具在臺居留

資格且有多次重入國許可證件者，即可申請註冊自動查驗通關。3 月受理時間為

3/12、3/26。  

 

便民服務 

【電子戶籍謄本申辦服務】  

利用自然人憑證上網連結戶政網路，依申請作業程序操作即

可完成電子戶籍謄本的請領，免除民眾親至戶政事務所臨櫃

親辦手續，且電子戶籍謄本不收取戶政規費，既省時、省力

又省錢。  

【網路申辦服務】  

提供戶口名簿、戶籍謄本、英文戶籍謄本、門牌整編證明書、預約結婚登記、

到府服務等多項線上申辦服務，詳情請至臺中市政府全球資訊網。  

 

【自然人憑證e卡在手—以網路代替馬路】  

年滿18歲以上國民，本人持國民身分證、電子郵件信箱帳號、工本費新臺幣

250元親至全國任一戶政事務所即可辦理自然人憑證，方便民眾申辦，提升政

府效能。  

 

【首次出國，護照親辦，人別確認】    

在本市設有戶籍國民無法親至外交部領事事務局或外交部中部、南部、

東部辦事處（以下簡稱三辦）之首次申請護照者，可親至本市任一戶

http://www.google.com.tw/imgres?safe=active&biw=891&bih=546&tbm=isch&tbnid=wlbn8Lyu-iZiLM:&imgrefurl=http://ginkao888.blogspot.com/2011/04/blog-post.html&docid=COoQ2S-RVKFiAM&imgurl=http://2.bp.blogspot.com/-8AKwLiYU3l8/TZgN-tGd0BI/AAAAAAAACxI/XRhJ9df2Iqw/s1600/edm2_08.jpg&w=720&h=417&ei=pGqlUaeDK4-QiAe75YCIBw&zoom=1&iact=hc&vpx=398&vpy=139&dur=1654&hovh=171&hovw=295&tx=133&ty=114&page=2&tbnh=134&tbnw=234&start=12&ndsp=17&ved=1t:429,r:22,s:0,i:150


 

政事務所辦理人別確認。護照申請書經戶政事務所人別確認者，須於6個月內

向外交部領事事務局或三辦申請，逾期未申請者須重新辦理「人別確認」。  

 

【預約結婚登記，提前辦理最貼心】  

結婚當事人除於結婚登記當日親自到戶政事務所辦理者外，如無法於結婚當日

親自到戶政事務所辦理結婚登記者，得於結婚登記日前三個辦公日內，向戶

政事務所辦理結婚登記，並指定結婚登記日。亦可事前預約假日受理結婚登

記服務。  

【週六預約便民服務，戶政貼心再升級】  

每週六上午9:00至12:00，提供預約便民服務(項目 :初、補領國民身分證、改

名及印鑑登記、變更、註銷)，以網路（網路預約登記請於預約日前1日下午3

時前完成申請）、臨櫃、電話方式預約申請。  

 

【N 加 e 跨機關便民服務】  

本市首創「N 加 e」跨機關便民服務，積極整合推動地政、地稅、

監理、勞保、健保、新生兒無照片健保卡、國稅、社福、台電、自

來水、天然氣等跨機關通報服務，全面 e 化、一次完成，縮短民眾

停等時間。   

【戶籍資料異動跨機關通報服務】  

為擴大為民服務範圍，民眾於辦理遷入、住址變更、出生日期更正、國民身分

證統一編號及姓名變更、更正登記後，可同時將戶籍資料通報至稅務、監理、

地政機關。  

【網路預約申請，省時免等候】 

提供戶口名簿、戶籍謄本、英文戶籍謄本、門牌整編證明書、預約結婚登記、

到府服務等多項線上申辦服務，詳情請至臺中市政府全球資訊網「線上申辦

服務系統」。  

【愛心到府服務】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針對年滿 65 歲以上、患重大疾病、行動不便或有特殊需求的民眾，提供

派員至指定住居所或醫院辦理戶籍登記及文件核發之貼心便民服務。  

 

【貼心到機關服務】 

為服務平日因上班而無法親自到戶政事務所辦理自然人憑證的民眾，提供集體

申辦服務。經受理後，由本所同仁至各機關收件，並提供指導。  

【用心到校服務】  

專人前往轄區神岡、神圳、豐原國中受理年滿 14 歲學生初領國民身分證

之案件。  

 



 

     戶政活動暨法令宣導花絮   

一、103 年 2 月 11 日辦理本所 103 年度戶政志工聯誼活動。  

二、103 年 2 月 14 日參與神岡里土地公廟元宵燈會，進行走動式戶政業務宣導。  

 

    

法令特區 

【新增雙方或一方在國內現有或曾設戶籍者，在國外結婚或離婚，除經駐外館

處函轉者外，得向任一戶政事務所辦理結婚或離婚登記】  

一、   奉臺中市政府交下內政部103年2月13日台內戶字第10300837332號

函(隨函影附)辦理。   

二、   按戶籍法第26條第1款規定：「戶籍登記之申請，應向當事人戶籍

地之戶政事務所為之。但有下列情形之一者，不在此限：一、經

中央主管機關公告，並刊登政府公報之指定項目，其登記得向戶

籍地以外之戶政事務所為之。」   

三、   基於簡政便民，開放雙方或一方在國內現有或曾設戶籍者，在國外結

婚或離婚，除經駐外館處函轉者外，得向任一戶政事務所辦理結婚或

離婚登記。   

四、   為避免偽冒身分，遏阻國民身分證遭冒領辦理結婚、離婚登記弊端，

請確實落實人貌身分核對及依行政程序法第1章第6節職權調查事實

證據等程序，審慎為之，確保民眾權益。  

 

 

 

 

103/2/11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戶政志工聯誼活動 

103/2/14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神岡里土地公廟元宵燈會宣導 



 

【子女從姓】  

父母於子女出生登記前，應以書面約定子女從父姓或母姓。未約定

或約定不成者，於戶政事務所抽籤決定之。子女經出生登記後，於

未成年前，得由父母以書面約定變更為父姓或母姓。子女已成年者，

得變更為父姓或母姓。前2項之變更，各以一次為限。  

 

【原住民取用(回復)傳統姓名】  

臺灣原住民之姓名登記，依其文化慣俗為之；其已依漢人姓名登

記者，得申請回復其傳統姓名；回復傳統姓名者，得申請回復原

有漢人姓名。但以一次為限。原住民之傳統姓名或漢人姓名，均

得以傳統姓名之羅馬拼音並列登記。  

【外國人取用中文姓名】  

中華民國國民與外國人、無國籍人結婚，其配偶及所生子女之中

文姓氏，應符合我國國民使用姓名之習慣；外國人、無國籍人申

請歸化我國國籍者，其中文姓氏，亦同。  

 

 

【開放戶籍地已辦妥出生別變更或更正登記者之關係人，須隨同辦理出生別

變更或更正登記者得向任一戶政事務所辦理】  

一、  奉臺中市政府交下內政部 103 年 3 月 4 日台內戶字第 10300965692 號函

辦理。  

二、  按戶籍法第 26 條規定略以：「戶籍登記之申請，應向當事人戶籍地之戶政

事務所為之。但有下列情形之一者，不在此限：一、經中央主管機關公告，

並刊登政府公報之指定項目，其登記得向戶籍地以外之戶政事務所為

之。…。」  

三、  按現行實務上常有當事人已於戶籍地辨妥更正或變更出生別登記，其相關

人應隨同變更或更正出生別之情事，考量現代工商社會生活忙碌，其關係

人如設籍不同鄉（鎮、市、區），則須分別至各該戶籍地戶政事務所辦理，

為簡政便民，避免民眾往返奔波，爰開放戶籍地已辦妥出生別變更或更正

登記者之關係人，須隨同辦理出生別變更或更正登記者得向任一戶政事務

所辦理。  

 

 


